附件3
学校总值班室副主任工作岗位职责

一、设学校总值班室副主任八名，从现职人员中选拔有行政经验、身体健康、责任心强的同志担任。两人一班，八人轮换，固定在总值班室值班。在正常上班时间内值夜班每班每人60元；其他时间白班每班每人100元，夜班每班每人60元。

二、值班必须按时到岗，不得迟到、早退、擅离职守，严格履行交接手续，不得空岗。做好值班记录，及时上情下达，下情上达。对于因漏岗、空岗和处理不及时而造成损失的将追究责任。

三、值班人员应提前通知下一班值班人员做好接班准备，值班终了应向接班人员交接未完成的值班事项，由接班人员继续处理。由于未按时移交而造成失误的，由移交人员承担责任。移交不到位，造成漏岗、误岗的，由双方承担责任。

四、值班期间不得做与值班无关的事，不准酗酒、赌博等，不准留宿无关人员。

五、值班室床铺卫生由值班人员自行负责，应注意保持值班场所卫生干净、整洁。

六、认真记好值班工作日志，无记录视为漏岗。保持值班电话畅通，接待来电来访时要热情周到，认真负责，不得推诿扯皮。在校内巡视时应随时携带电话，必须保证移动电话24小时畅通，以便及时联系。

七、仔细巡查学校各值班岗位及重要部位（夜间至少巡视1次，白天至少巡视2次），代表学校监控掌握动态，指挥、协调处理一般应急事件和重大事件前期处置。一般或单一的事件，由值班室副主任责成相关部门直接处理。涉及多部门联合办理的一般事件，值班室副主任必须在接到电话后十分钟内赶到事发现场，根据事件情况及时向总值班室主任汇报，请示征得授权和处理意见后可临机决断，调遣保卫处、学工部、院系、后勤集团、校医院等相关部门直接处理。重大事件时，在总值班室主任未赶到事发现场前先综合协调，稳定局面，避免事态扩大。

八、值班人员应提前排班，并将每月排班表报总值班室主任备案。不准随意请假，请假者按事假处理，如有特殊情况经总值班室主任批准后方可调班。

九、不认真履行值班职责，迟到、早退、脱岗、未按要求做好移交工作等，未造成重大影响的，扣除值班人员两倍当班值班津贴。

十、擅自脱岗或在岗但未及时处置突发事件，造成重大影响的，值班人员除扣除1—3个月值班津贴，并视情况给予相应的纪律处分。

